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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6月23日

（2017）浙0127民初695号
何万寿：本院受理原告王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27民初6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王瑛借款本金45000元，支
付利息19527元（暂算至2017年4月30日），并支付
从2017年5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还本金
4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4%计算的逾期利息。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413元，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98号

马悦：本院受理原告锐拓（杭州）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127民初4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余一分：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富豪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60日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现定于2017年10月12
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764号

邵海芳、秦振威：本院受理原告应秀嫦与被告邵海
芳、秦振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9月28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419号

李少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双屿斯恩皮行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29日14
时30分在本院西郊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1020号

章合兴：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振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章合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目前无法
联系，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26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章
合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原告温州振兴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100000元及利息（以欠款
100000元为基数，年利率按2%计，自2016年4月30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8元，由章合兴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1166号

林秀华：本院受理原告罗小平诉被告倪传夫、林
秀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无法联系，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6民
初116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倪传夫、
林秀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共同偿还原告罗小
平借款58360 元及利息（以欠款58360 元为基数，利
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不
得超过年利率6%，自2015年9月29日起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2元，由倪传夫、林秀华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1506号

曾瑞佐、毛荣荣：本院受理原告肖云旦诉被告曾瑞佐、毛
荣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目前无法联系，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6民初1506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曾瑞佐、毛荣荣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5日内共同偿还原告肖云旦借款50000元及利息（以
欠款50000元为基数，月利率按2%计，自2015年11月1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曾瑞佐、毛荣荣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02号

沈阿富、肖贵秀：本院受理原告王建生与被告沈
阿富、肖贵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302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837号

钱善明、卢潮、詹成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盐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钱善明、卢潮、詹
成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4民初837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
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1680号

陈世在：本院受理原告冯守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西
塘桥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到本院西塘
桥人民法庭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答辩期限届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8：40在本院西塘桥人民法庭开庭审理，若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5401号

徐张斌、张好丹、嘉兴市嘉仪网络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高伟为与被告徐张斌、张好丹、嘉兴市嘉仪网络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经
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已依法作出缺席判
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4民初
5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徐张斌、张好丹、嘉兴市嘉
仪网络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高
伟借款本金700000元和承担逾期还款违约金68133.33
元等。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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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圣雷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圣雷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圣雷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圣雷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中特力制锁有限公司

浙江中特力制锁有限公司

浙江中特力制锁有限公司

浙江中特力制锁有限公司

温州市林中鸟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东泰车辆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乔尔多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乔尔多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乔尔多合成革有限公司

借据号

9009201228135801

9009201228135501

9009201328040101

9009201228142801

9009201428056201

9009201428056701

9009201428061001

9009201428083901

9009201328097901

9009201428000501

9009201328070601

9009201328069201

9011201428167901

9006201528008601

9011201528031801

9011201528032001

9011201528031901

9011201528029401

9008201480000201

9008201328029501

9008201328028001

合同号

90092012281358

90092012281355

90092013280401

90092012281428

90092014280562

90092014280567

90092014280610

90092014280839

90092013280979

90092014280005

90092013280706

90092013280692

90112014281679

90062015280086

90112015280318

90112015280320

90112015280319

90112015280294

CD90082013880127

90082013280295

90082013280280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5月10日基准日本金

2,500,000.00

2,999,282.57

3,000,000.00

3,200,000.00

784,467.18

1,800,000.00

280,000.00

4,900,000.00

1,100,000.00

6,000,000.00

2,500,000.00

4,000,000.00

10,770,877.45

6,390,000.00

18,670,000.00

7,839,432.76

18,500,000.00

19,720,000.00

1,723,442.22

0.00

7,600,000.00

5月10日基准日利息

1,134,213.17

1,354,663.14

1,294,798.14

1,539,809.90

184,582.20

427,482.66

97,797.30

1,055,047.71

1,065,659.87

2,615,359.89

1,122,105.22

1,798,294.60

3,953,974.71

588,650.37

829,347.79

155,796.94

821,796.16

385,217.88

1,936,033.59

1,825,617.60

3,073,550.24

担保单位

安徽瑞祥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安徽瑞祥
置业有限公司）、彭希祥、王群英

彭希祥、王群英

浙江新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圣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石秀芳、潘建海、应继微、戴进国

陈其泉、温州朗德带业有限公司

林明安、吴蓉花

温州潘桥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李忠达、温州卓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飞驼鞋业有限公司、陈方

清远市澳利合成革有限公司、孙宝寿

抵押物

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坐落于飞云镇东风开发区，国有
出让工业用地

潘建海、石秀芳所有的坐落瑞安市玉海街道龙首桥商住房组
图7幢4单元201室、潘建光、周香兰所有的坐落城关镇安阳
A区安民路14幢3单元202室；戴进国、应继微所有的坐落瑞
安市锦湖街道玉海大厦B3001室房产；

浙江中特力制锁有限公司位于塘下镇韩田工业区厂房；瑞安
市经济开发区安阳南路68号厂房抵押；

国茂(浙江)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五道315号
的房产及土地；戴洁珍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惠民路锦惠公寓5幢101
室、201室的两套房产及土地；戴碎存、陈金玉共同所有的位于鹿城
区惠民路锦惠公寓5幢202室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吴洁和、陈方共同
所有的位于新城竹园小区1-1#楼104室房产及土地抵押

浙江乔尔多合成革有限公司 莲都区水阁工业区遂松路319
号土地厂房

（上接10版）

男人唱主角的执行局里，这个“花木兰”特别耀眼
本报记者 高敏

采访的时候，她办公室的电话总是此起彼伏，这头刚挂下，没两分钟，铃声又响起来了。
“不好意思哦，电话太多了。”她抬起头，满脸歉意地对记者说。
这是她的工作常态，有时候坐在办公室一天接几十个电话，嗓子干得要冒烟。更多的时候，是奔

波在途中，查封被执行人财产，查找被执行人下落，或者拎着满满一大袋案卷资料，穿梭在银行、车管
所、房管局……

在许多人心目中，执行工作应该是男人唱“主角”，但实际上，女法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她就是浙江法院第二届“最美执行干警”之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员王虹。

将心比心
王虹从事执行工作近15年，她的同事、杭州中院执行局

实施处处长罗辉说，能评上“最美”，是王虹近几年认真工作
付出的结果。尤其对重大疑难和涉民生案件，她每次都能主
动深入沟通与协调，释法明理，对可能引发的问题，正确分析
制定方案，“这些年的执行工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一直很
好。”罗辉说。

2016年，王虹办结一起涉建筑工程款的执行案件，标的
高达9000余万元，经过多方协商，前后历经十个月，才顺利
办结。

该案的申请人是一个工程项目的包工头，表面上是经济
纠纷，其中还牵涉到民工工资等民生问题。申请人甚至带着
几十个工人到法院找王虹，要求她出面尽早解决问题。

由于作为被执行人的建筑公司一直拖着款子不肯给，申
请人干脆找人霸占着四幢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的大楼。

“我到工程现场一看，发现大楼外面堆满脚手架，申请人
为了占着地方，组织工人在里面做饭睡觉，甚至种上了菜、养
上了羊。”王虹说，申请人已经占了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令事情“雪上加霜”的是，被执行人为了尽快处理这个项
目，将工程转手卖给了第三方，第三方也正焦急地等待着大
楼尽快交付。

办案中，王虹非常注重做好各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和协
调工作。申请人提出，要求承建商到场一起参与协商，但承
建商不同意，认为自己并不是案件当事人。于是，王虹一家
一家地上门做笔录，多次做包工头、建筑公司、承建商、第三
方的工作，引导他们将心比心。最后，申请人同意，只要被执
行人支付工程款项，便直接向第三方交付该工程项目。

2016年11月，杭州已经入冬，一个寒冷的早晨，王虹早

早赶到建筑工地，看着一车车烂木头被拉走，她心中的大
石头总算落地。申请人现场进行了腾空交付，不久，执行
款也悉数到位。

执行工作千头万绪，要理顺各方关系，执行员的协调能
力很关键。王虹善于根据不同的案件实际情况，对各方当事
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执行方案实现高效
执行，她始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件案件。

刚柔并济
办案中，王虹有一股柔劲，但有时候，面对一些明显逃避

执行的“老赖”，她坚决采取强制措施，绝不手软。
在一个执行案件中，法院准备对被执行人房屋进行司法

拍卖，在评估阶段，被执行人表现得十分配合，然而到了腾空
的时候，被执行人的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变，先是要求拆除
房屋内的一个中央空调机，接着又搬出自己的母亲，称房屋
的装修款母亲也出了一部分，房屋拍卖的事情事前没有征得
母亲的同意……

面对这种种阻挠行为，王虹再三说法释理，并要求被执
行人到法院协商，但对方就是赖着不露面。

最终，王虹决定联手公安一起，对被执行人房屋进行强
制腾空。“腾空期限的最后一天，被执行人上午还在找借口阻
挠腾空，但听说我们要根据法律规定强制腾空，迫于压力，他
下午就主动搬空了。”王虹说，当她到达现场时，发现屋子已
经空空如也，被执行人本来打算拆除的空调也没有拆。

干执行工作这些年，王虹经常奔走在外，所经历的风风
雨雨，所感受的酸甜苦辣，很难用语言表达。罗辉处长说她
是一个特别有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的人，克服小孩小、无人
照料的困难，自觉加班加点完成各项工作。王虹的丈夫也经

常出差在外，她说，为了工作和孩子两不误，每次她就和爱人
商量着错开时间出差。她始终坚信，工作时愿意主动多做的
人，不是因为傻，而是懂得责任。

同事眼中的她
政治觉悟高，注重学习政策，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政治

敏感性强，党性观念突出，敢于冲在一线；业务能力强，善于
把工作中的困难灵活化解，业务能力突出，能够主动帮助同
事解决业务上的难题；合作意识浓，善于团结同志，尊重领
导，为维护局里团结率先垂范，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
用。 ——同事宋玉辉

工作热情高，业务精湛，有较高的执行工作素养，能顾全
大局，办案能力强，平时虚心好学，团结同志，乐于助人。

——同事陆文军


